
機密文件  

(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解密 )  

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舉行的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  

                  第 4 5 4 次會議記錄                    

荃灣及西九龍區  

[總城市規劃師／分區計劃大綱圖檢討陳永榮先生、高級城市規

劃師／分區計劃大綱圖檢討趙潔儀女士、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荃

灣及西九龍吳國添先生、城市規劃師／分區計劃大綱圖檢討羅

如琨先生，以及空氣流通評估顧問何正軍博士此時獲邀出席會

議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1 6  

[閉門會議 ]  

《荃灣西部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/ T W W / 1 7》的建議修訂  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1 3 / 1 1 號 )  

 

1 .  何培斌教授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，因為荃灣西部的空氣流

通 評 估 研 究 顧 問 是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( 下 稱 「 中 文 大 學 」 ) 建 築 學

院，而何教授於中文大學任職。小組委員會認為何教授並無參

與空氣流通評估研究，並不涉及直接利益，因此他可留在會議

席上。  

2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檢 討 趙 潔 儀 女 士 報

告，文件第 1 2 頁的替代頁已於會上呈交，供委員參閱。高級城

市規劃師／分區計劃大綱圖檢討趙潔儀女士借助投影片和模擬

飛行鳥瞰圖動畫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簡介《荃灣西部分區計劃

大綱核准圖編號 S / T W W / 1 7》的建議修訂，並提出以下要點︰  

背景  

( a )  根據現行分區計劃大綱圖，「住宅 (甲類 )」、「住

宅 (乙類 )」、「住宅 (戊類 )」、「政府、機構或社

區」及「其他指定用途」地帶並未訂定建築物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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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 制 。 為 免 海 旁 一 帶 出 現 過 高 和 不 相 協 調 的 建 築

物，並確保新發展項目與地區特色互相協調，實有

需要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加入發展限制，以達致適

當的發展密度和建築物體積；  

( b )  當 局 已 就 荃 灣 西 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的 「 休 憩 用

地 」 地 帶 及 「 未 決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進 行 土 地 用 途 檢

討，以研究適當的土地用途地帶；  

( c )  當局認為須擴展規劃區界線，以涵蓋青朗公路隧道

入口旁的一個長滿植物的斜坡 (約 0 . 5 公頃 )，以便

作出法定規劃管制。該處既不屬於大欖郊野公園範

圍，亦不涵蓋於任何分區計劃大綱圖內；  

( d )  此外，建議修訂沿南岸的用途地帶界線，以配合高

水位線的界線和現有的沿岸特色。建議把四個現有

政 府 碼 頭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碼 頭 」 地

帶；  

現有的建築物高度輪廓  

( e )  正如文件第 4 和 5 段所述及圖 2 A 至 2 D 所顯示，

該區分為三個支區，即汀九、深井及青龍頭，各具

不同特色。沿岸地區和內陸地區為一至三層的低層

住宅發展／村落，而青龍頭則主要為中層 ( 3 0 層或

以下 )住宅發展。深井海旁有三項高層住宅發展，包

括碧堤半島 (主水平基準上 1 9 3 米 )、縉皇居 (主水

平基準上 1 7 6 米 )及麗都花園 (主水平基準上 1 1 0

米 ) 。 分 散 於 三 個 支 區 的 其 他 高 層 發 展 包 括 海 韻 臺

(主水平基準上 1 3 3 米 )、海韻花園 (主水平基準上

1 1 7 米 )、海雲軒 (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 )、浪翠園

第一期 (主水平基準上 1 6 1 米 )、第二期 (主水平基

準上 1 4 3 米 )及第三期 (主水平基準上 1 2 6 米 )；  

空氣流通評估  

( f )  當局已進行經專家評核的空氣流通評估，以評估發
展用地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所可能造成的影響。

按照一般原則，位於海旁的建築物須予審慎設計，

在大樓之間劃設足夠間距，以維持透氣道，讓風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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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不當風位置。從規劃角度而言，建議須保留碧堤

半 島 與 縉 皇 居 之 間 的 間 距 和 擴 闊 深 井 深 慈 街 的 間

距 ， 以 改 善 透 氣 度 ， 從 而 改 善 海 旁 一 帶 的 通 風 情

況。此外，連接或位於氣道旁的現有「政府、機構

或社區」及「其他指定用途」用地 (主要為低矮建築

物和綠化區域 )應予保留。評估建議於深井海旁劃設

多塊狹長的非建築用地，以改善該區的通風情況，

並鼓勵日後的發展採用適當的設計措施，以盡量減

少對通風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；  

[梁宏正先生此時離席。 ]  

城市設計原則  

( g )  當局在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時已考慮文件第 8 段詳

列的城市設計原則，尤其是採用梯級式建築物高度

概念 (即海旁的發展較矮和環境較為開揚 )和按高度

分級的輪廓。此外，應顧及從馬灣北灣和青衣觀景

台的主要瞭望點，以及從大欖郊野公園和大嶼山欣

澳的遠足徑／引水道所選定的瞭望點眺望所見的該

區景觀。從青衣觀景台的瞭望點眺望汀九橋所見的

景觀須予保留。休憩用地及作低層發展的「政府、

機構或社區」或「其他指定用途」用地亦應予以保

存，以作視覺調劑和緩衝空間；  

擬議的建築物高度概念  

( h )  採用梯級式建築物高度概念，建築物高度由海旁漸

次向山坡上升。此外，亦顧及青山公路沿路各現有

住宅羣的建築物高度輪廓。三個支區的擬議建築物

高 度 概 念 詳 載 於 文 件 第 9 段 及 圖 1 3 ， 現 概 述 如

下：  

( i )  建議深井繼續作為「市郊中心」和「美食／

旅 遊 專 區 」 ， 較 高 層 的 住 宅 發 展 集 中 在 此

區。應避免在海旁興建過高和不相協調的建

築物，而深井海旁現有建築物的重建須遵從

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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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建議汀九維持低層、低密度的特色，並沿岸

闢設康樂和水上活動區。汀九現有的低層、

低密度特色及帝景酒店的建築物高度 (低於汀

九橋的最低拱腹高度 )應予保留；以及  

( i i i )  建議維持青龍頭中層、中密度的特色，以及

低層的別墅式發展；  

擬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i )  三個支區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詳載於文件第 1 0

段和圖 1 3 A、 1 3 B 及 1 3 C，現概述如下：  

汀九支區  

( j )  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、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及其支

區的現有建築物高度限制及帝景酒店「綜合發展區

( 1 )」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7 6 . 7 7 米，

即汀九橋的最低拱腹高度 )應維持不變，以保留該支

區的低層、低密度特色；  

深井支區  

( k )  此區採用梯級式建築物高度概念，建築物高度由海

旁的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漸次增加至山坡地區的主

水平基準上 1 6 0 米。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的建築物

高度限制已顧及分區計劃大綱圖為「住宅 (甲類 )」

地帶及「住宅 (戊類 )」地帶的住宅用途所訂定的 5

倍最高地積比率，以及在適當情況下提供長廊和非

建築用地的規定。各發展地帶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

制分列如下：  

「住宅 (甲類 )」用地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i )  建議把「住宅 (甲類 ) 3」用地 (即碧堤半島 )的

最高建築物高度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3 0 米、

1 0 0 米及 1 2 0 米。碧堤半島的現有建築物高

度 (主水平基準上 1 9 3 米 )過高，與用地的海

旁 環 境 不 相 協 調 。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

《 註 釋 》 ， 用 地 的 最 大 住 用 總 樓 面 面 積 為

2 5 7  2 3 4 平 方 米 ( 若 按 已 核 准 計 劃 5 2  5 9 1

平方米的總地盤面積計算，相等於 4 . 8 9 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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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地積比率 )，而最大非住用總樓面面積則為

2  8 7 2 平 方 米 。 由 於 用 地 有 不 少 範 圍 ( 約

2 3 % ) 須 用 以 提 供 公 共 交 通 總 站 、 公 共 行 人

通道、長廊和非建築用地，淨地積比率將高

於 7 倍。因此，建議為用地南部訂定較高的

高度級別 (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 )，並向內陸

地區增至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，以配合分區

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總樓面面積。建議把現

有的公共交通總站和碧堤坊的最高建築物高

度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3 0 米。建築物不可重

建至現有的建築物高度；  

( i i )  建議把「住宅 (甲類 ) 2」用地 (即縉皇居 )的最

高建築物高度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。縉

皇居的現 有建築 物高度 (主水平 基 準上 1 7 6

米 )過高，與海旁環境不相協調。根據分區計

劃大綱圖的《註釋》，用地的最大總樓面面

積是 4 5  6 6 0 平方米 (若按已核准計劃 9  1 3 2

平方米的地盤面積計算，相等於 5 倍的地積

比率 )。建議把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

準上 8 5 米，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准許

的總樓面面積。建築物不可重建至現有的建

築物高度；  

( i i i )  麗 都 花 園 將 由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改 劃 為

「 住 宅 ( 甲 類 ) 4 」 地 帶 ， 建 議 把 其 最 高 建 築

物高度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。麗都花園

的現有建築物高度 (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 )與

該區的海旁環境不相協調。根據分區計劃大

綱圖的《註釋》，用地的最大住用及非住用

地積比率分別為 5 倍和 9 . 5 倍。為使建築物

可重建至現有發展的 8 倍地積比率並顧及地

形，建議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較高高

度級別。建築物不可重建至現有的建築物高

度；  

[李偉民先生及許智文教授此時到達參加會議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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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建議把位於青山公路北面較內陸位置的「住

宅 (甲類 ) 1」用地 (即海韻花園 )的最高建築物

高度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。海韻花園的

現有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7 米；  

( v )  建議把位於青山公路以北山坡上的兩塊「住

宅 (甲類 )」用地 (即海韻臺和浪翠園第一期 )

的最高建築物高度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4 0 米

及 1 6 0 米。兩個發展項目的現有建築物高度

分別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3 米及 1 6 1 米；  

「住宅 (乙類 )」用地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v i )  建議把位於青山公路以北山坡上的三塊「住

宅 (乙類 )」用地 (即海雲軒及浪翠園第二和三

期 )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5 0 米、 1 4 5 米及 1 2 5 米。三個發展項目的

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分 別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0

米、 1 4 3 米及 1 2 6 米；  

「住宅 (丙類 )」用地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v i i )  就沿岸三塊用地而言，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

的現有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三層包括停車場 )實

屬恰當；  

( v i i i )  前九龍紗廠眷屬宿舍的現有建築物高度和地

積比率分別為六層和約 3 . 3 倍，與附近的鄉

郊環境及村屋發展不相協調。為使建築物高

度 輪 廓 互 相 協 調 ， 建 議 把 用 地 由 「 住 宅 ( 丙

類 )」地帶改劃為「住宅 (丙類 ) 4」地帶，並

把最高地積比率和最高建築物高度分別訂為

0 . 4 倍和三層連停車場。建築物不可重建至

現有的地積比率和建築物高度。然而，只要

總樓面面積及／或建築物高度並無增加，現

有建築物可進行翻新工程；  

「住宅 (戊類 )」用地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i x )  建議把第 3 9 0 約地段第 1 9 4 號的用地 (現由

嘉頓有限公司佔用，現有建築物高度為主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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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基準上 7 3 米 )的最高建築物高度訂為主水

平 基 準 上 8 5 米 。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

《註釋》，用地的最大住用及非住用地積比

率分別為 5 倍和 9 . 5 倍。由於用地鄰近海

旁，建議把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

上 8 5 米，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

總樓面面積；  

( x )  建議把第 3 9 0 約地段第 1 9 3 號的內陸用地

(現由嘉頓有限公司佔用，現有建築物高度為

主水平基準上 2 3 米 )的最高建築物高度訂為

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。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

的《註釋》，用地的最大住用及非住用地積

比率分別為 5 倍和 9 . 5 倍。考慮到用地位於

較內陸位置，建議把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

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以配合分區計劃大綱圖

所准許的總樓面面積；以及  

「商業」用地的擬議發展限制  

( x i )  此支區有一個「商業」地帶，涵蓋範圍包括

一條明渠、一個三層商業中心、一個青年中

心及樓高兩層的村屋。建議把分區計劃大綱

圖的現有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一層停車場上加三

層 )維持不變。然而，由於在分區計劃大綱圖

上此「商業」地帶現時並未訂定地積比率管

制，所准許的三層建築物高度限制將導致建

築 物 的 地 積 比 率 達 至 3 倍 ， 並 盡 用 上 蓋 面

積，在地面或較高水平均沒有後移範圍。考

慮到剔除地帶西部現有明渠的範圍和現有發

展的密度，建議把用地的最高地積比率訂為

2 . 1 5 倍，以便在地面或較高水平劃設後移範

圍，從而增加該區的景觀開揚度；  

青龍頭支區  

( l )  此區採用梯級式建築物高度概念，建築物高度由海

旁的主水平基準上 6 0 米漸次上升至山坡地區的主

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。海旁應避免出現過高和不相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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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的建築物。各發展地帶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分

列如下：  

「住宅 (乙類 )」用地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i )  豪 景 花 園 將 由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」 地 帶 改 劃 為

「 住 宅 ( 乙 類 ) 1 」 地 帶 ， 建 議 把 其 最 高 建 築

物高度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6 0 米、 9 0 米、 9 5

米及 1 2 0 米。位於海旁的住宅樓宇的現有建

築物高度由主水平基準上 2 3 米至 8 6 米不

等，而位於高地的住宅樓宇的現有建築物高

度則由主水平基準上 8 3 米至 1 2 4 米不等。

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規定用地的最高地積比

率及上蓋面積分別為 2 . 1 倍和 1 7 . 5 %；而契

約則規定用地的最高地積比率及總樓面面積

則分別為 1 . 5 7 5 倍和 2 1 4  7 0 6 平方米。分

區計劃大綱圖所准許的地積比率較契約所准

許的地積比率高三分之一。為免用地的發展

密 度 過 高 ， 建 議 劃 設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1 」 新 支

區，並設四個建築物高度級別 (主水平基準上

6 0 米、 9 0 米、 9 5 米及 1 2 0 米 )，以及把最

大總樓面面積訂為 2 1 4  7 0 6 平方米 (此為契

約 就 整 個 發 展 項 目 所 准 許 的 住 用 總 樓 面 面

積 )；  

( i i )  被 豪 景 花 園 圍 繞 的 一 塊 用 地 ( 政 府 土 地 及 第

3 8 8 約地段第 1 5 號、 1 6 號、 1 8 號及 1 9

號 ) 將 由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住 宅

( 乙 類 ) 1 」 地 帶 ， 建 議 把 其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

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9 5 米。用地現時空置，

而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規定用地的最大地積

比率及上蓋面積分別為 2 . 1 倍和 1 7 . 5 %。建

議把用地由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改劃為「住

宅 ( 乙 類 ) 1 」 地 帶 ， 並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級 別 及

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分 別 訂 為 主 水 平基 準 上 9 5

米和 2  8 9 8 平方米 (相當於 2 . 1 倍的地積比

率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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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建議把位於海旁的三塊用地 (分別為龍騰閣、

第 3 8 8 約地段第 9 4 號空置用地及現作臨時

露天停車場的政府土地 )的最高建築物高度訂

為主水平基準上 6 0 米。建議把現作臨時露

天停車場的用地由「未決定用途」地帶改劃

為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」 地 帶 ， 以 作 私 人 住 宅 用

途；  

( i v )  建議把位於內陸的帝華軒的最高建築物高度

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9 0 米。帝華軒的現有建

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9 3 米；  

( v )  建議把位於青山公路以北山坡地區的浪翠園

第四期的最高建築物高度訂為主水平基準上

1 3 0 米。浪翠園第四期的現有建築物高度由

主水平基準上 1 1 9 米至 1 3 6 米不等；  

「住宅 (丙類 )」用地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v i )  就沿岸七塊「住宅 (丙類 )」用地而言，「住

宅 (丙類 )」地帶的現有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三層

包括停車場 )實屬恰當；以及  

「商業」用地的擬議發展限制  

( v i i )  此支區有一塊「商業」用地現由豪景花園商

場佔用，現有建築物高度為一層地庫停車場

上加三層。建議把現有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一

層停車場上加三層 )維持不變。然而，由於在

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此「商業」地帶現時並未

訂定地積比率管制，所准許的三層建築物高

度限制將導致建築物的地積比率達至 3 倍，

並盡用上蓋面積，在地面或較高水平均沒有

後移範圍。因此，建議把用地的最高地積比

率訂為 1 . 7 5 倍 (相當於契約所准許約 4  1 8 0

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 )，以便在地面或較高水

平劃設後移範圍，從而增加該區的景觀開揚

度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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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及「其他指定用途」用地   

( m )  當局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及「其他指定用途」

用地訂定擬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時，已充分顧及用

地的現有用途性質、已完成發展的情況、任何已知

或已承諾的發展建議、撥地／契約的高度限制，以

及符合運作需要的要求。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及

「其他指定用途」用地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詳載

於文件第 1 0 . 5 至 1 0 . 8 段及圖 1 5 A 至 1 5 C，現概

述如下：  

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i )  該 區 共 有 2 0 塊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

地。一般來說，現有及已規劃的政府、機構

或社區用途的擬議最高建築物高度是一至三

層。現有的消防局暨救護站的擬議最高建築

物高度為六層，以符合運作需要。此外，建

議把學校發展的最高建築物高度訂為八層，

這是標準學校發展的一般規定，而可能作教

育用途的青龍頭豪景花園內的一塊用地，最

高建築物高度也建議訂為八層；  

「其他指定用途」用地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i i )  建議把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與旅遊及康

樂有關的用途」地帶的最高建築物高度訂為

一層，以保護現時位於深井海美灣附近、獲

評為三級歷史建築的一幢單層前政府宿舍建

築物 (霍米園 )。該處現用作機場核心計劃展

覽中心。《註釋》內的規劃意向亦會作出修

訂，以反映有關意向，即保留和活化建築物

作旅遊康樂及相關用途；  

( i i i )  建 議 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污 水 處 理

廠」地帶的最高建築物高度訂為五層，以切

合現有深井污水處理廠的運作需要；以及  

( i v )  無須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美化市容地

帶」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因為有關地帶主

要用以發展美化市容地帶。  



-  1 1  -  

劃設非建築用地  

( n )  根據該區空氣流通評估的結果，建議於深井海旁一

帶劃設下列五塊狹長非建築用地 (如文件圖 B - 2 所

示 )，以確保讓風吹進內陸地區和改善區內的空氣流

通情況：  

( i )  建議於碧堤半島的西北面和東面分別劃設寬

2 5 米和寬 2 0 米的狹長非建築用地，以助風

自南面吹進內陸地區；以及  

( i i )  建議於深井劃設三塊寬三米、與深慈街並排

的狹長非建築用地，以助風自南面吹進內陸

地區。該三塊非建築用地分別位於縉皇居東

部、「住宅 (戊類 )」用地 (第 3 9 0 約地段第

1 9 4 號 ) 的 西 部 及 「 住 宅 ( 戊 類 ) 」 用 地 ( 第

3 9 0 約地段第 1 9 3 號 )的東部；  

( o )  根據空氣流通評估研究，該等非建築用地所提供的

透風度有助維持和改善附近地區的通風情況。  

視覺影響評估  

( p )  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的視覺影響載於文件第 1 2 段

及附件 V I I I，並顯示於圖 1 6 A 至 1 6 D 的電腦合成

照片。深井海旁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

上 8 5 米及 1 0 0 米 )和青龍頭海旁的擬議建築物高度

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6 0 米 )有助確保日後的發展項

目配合該區的海旁環境。深井海旁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／ 1 0 0 米，並向北面的山

坡地區增至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／ 1 4 0 米，形成梯

級式建築物高度輪廓。青龍頭亦採用梯級式建築物

高度概念，建築物高度限制由南面的主水平基準上

6 0 米增至北面的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。深井的現

有建築物過於高聳，與海旁環境不相協調和格格不

入，在進行重建時將被逐步取締。擬議建築物高度

將會提高整體的景觀質素，並配合該區從瞭望點眺

望所見的景觀特色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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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改劃用途地帶建議  

改劃深康路「休憩用地」的用途地帶  

( q )  深康路的「休憩用地」主要被寮屋佔用，而中部則

是設有隔石池的暗渠。土木工程拓展署及渠務署表

示，用地在暴雨過後容易出現水浸，因此建議進行

改善工程，以減輕水浸風險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亦

表示，該「休憩用地」並無任何發展計劃。建議把

該「休憩用地」及毗連「綠化地帶」的範圍 (總面積

為 0 . 7 2 公頃 )改劃為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 (如文件

圖 F - 2 所示 )，其規劃意向旨在改善現有的臨時構

築 物 ， 使 之 成 為 永 久 建 築 物 。 建 議 把 「 住 宅 ( 丁

類 )」地帶的最高地積比率和最高建築物高度分別訂

為 0 . 4 倍和兩層 (六米 )；  

改劃豪景花園以西「未決定用途」用地的用途地帶  

( r )  豪景花園以西一塊面積約十公頃的土地劃為「未決

定用途」地帶作公路預留區，擬興建大橋連接青龍

頭與大嶼山西北的拐石，作為十號幹線的一部分。

然而，當局並未有確實的落實時間表。該處現為臨

時停車場和臨時工地，並有一些長滿植物的斜坡。

東北面一塊 0 . 4 9 公頃的用地或不須預留作擬議公

路工程，故建議改劃作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，作私

人住宅用途 (如文件圖 G - 2 所示 )。用地的最高建築

物高度是主水平基準上 6 0 米，而現有的地積比率

和上蓋面積限制則分別為 2 . 1 倍和 1 7 . 5 %；  

擴展規劃區界線  

( s )  位於青朗公路隧道入口旁的一個長滿植物的斜坡 (約

0 . 5 公頃 )既不屬於大欖郊野公園範圍，亦不涵蓋於

任何分區計劃大綱圖內。為加強土地用途管制，建

議擴展規劃區界線，以收納有關範圍並劃為「綠化

地帶」 (如文件圖 J - 2 所示 )；  

( t )  修訂沿南岸的「休憩用地」地帶及「綠化地帶」的

用途地帶界線，以適當地配合高水位線的界線和沿

岸的現有特色；以及  



-  1 3  -  

( u )  該處現有四個政府碼頭並無收納於分區計劃大綱圖

內。建議把該等碼頭收納於分區計劃大綱圖內，並

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碼頭」地帶。建議把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一 層 ， 以 容 許 提 供 小 型 構 築

物；  

分區計劃大綱圖《註釋》的建議修訂  

( v )  《註釋》的建議修訂載於文件附件 I I。主要的建議

修訂包括：  

( i )  為 各 發 展 地 帶 適 當 地 收 納 ／ 修 訂 建 築 物 高

度／地積比率／總樓面面積限制、收納非建

築用地規定，以及收納／修訂略為放寬最高

建築物高度／最高地積比率／最大總樓面面

積／非建築用地限制的條款；  

( i i )  把「商業」地帶土地用途表上的「酒店」用

途由第一欄移到第二欄，以便更能反映該區

現作地區商業中心的規劃意向；  

( i i i )  加入擬議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及「其他指定

用途」註明「碼頭」地帶的《註釋》，並修

訂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與旅遊及康樂有

關的用途」地帶的規劃意向；以及  

( i v )  根據經修訂的《註釋總表》對《註釋》說明

頁作出技術修訂；  

分區計劃大綱圖《說明書》的建議修訂  

( w )  當局也藉此機會按文件附件 I I I 所詳述對分區計劃

大綱圖的《說明書》作出修訂，以加入有關的建議

修訂和反映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最新規劃情況；以及  

諮詢政府部門及公眾  

( x )  建議修訂已適當地顧及相關政策局和政府部門的意

見。為免過早披露有關發展管制的資料，分區計劃

大綱圖的建議修訂會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5 條

展示，以便公眾提出申述，這是收集意見的法定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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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。當局會在展示荃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期間就有

關修訂徵詢荃灣區議會分區委員會的意見。  

3 .  委員並無就荃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的建議修訂提出問

題。  

4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：  

( a )  同 意 《 荃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

S / T W W / 1 7》的建議修訂，以及文件附件 I 所載的

《荃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T W W / 1 7 A》 (展

示時重新編號為 S / T W W / 1 8 )和附件 I I 所載的《註

釋》適宜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5 條展示，以供

公眾查閱；以及  

( b )  同意採納文件附件 I I I 所載的《說明書》修訂本，

以述明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就分區計

劃大綱圖上各土地用途地帶所訂定的規劃意向和目

的，以及同意《說明書》修訂本適宜連同分區計劃

大綱草圖及其《註釋》以城規會的名義一併公布。  

[主席多謝總城市規劃師／分區計劃大綱圖檢討陳永榮先生、高

級城市規劃師／分區計劃大綱圖檢討趙潔儀女士、高級城市規

劃師／荃灣及西九龍吳國添先生、城市規劃師／分區計劃大綱

圖檢討羅如琨先生，以及空氣流通評估顧問何正軍博士出席會

議解答委員的詢問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]  


